附件1：2026年组织奖评选规则
注：两个赛道投稿均计入有效稿件总数。普通本科组和职业院校组（含职业本科、高职高专院校）分别排名。
评选公式：总分 = 有效稿件篇数分（A部分）+ 获奖作品对应分（B部分）
1.A部分：有效稿件篇数分（需达到60篇方可参评）
（1）300篇（含）以上则为满分100分；
（2）60篇-299篇则按有效稿件篇数占比计算，如有效稿件篇数为105篇，则对应分值为：105篇/300篇*100%=35分。
2.B部分：获奖作品对应分
（1）文本赛道：特等奖（30分）、一等奖（20分）、二等奖（10分）、三等奖（5分）；
（2）AIGC赛道：一等奖（30分）、二等奖（20分）、三等奖（10分）。
奖项设置：各组最佳组织单位奖（排名前5名），优秀组织单位奖（排名第6-15名）。
注：1.如总分排名出现相同分数，则优先有效稿件篇数排前列的单位；
2.最佳/优秀组织个人奖由获奖单位报送组委会名单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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